
育達科技大學學生租屋寶典 
租屋前應注意事項： 

＊怎樣知道那裡有合適的房子要出租？試試下列的方式吧！ 

一、找屋前先了解周邊環境、治安狀況及房東人品。 

二、考慮交通的方便性，上學是否方便。 

三、租屋處的路上路燈照明設備如何。 

四、找屋前可參考本校生輔組資訊網或詢問學長、姊及同學。 

五、看房子時最好找親友陪同。 

六、若單獨看房子時，必須先告知家人、同學所到之地點、地點、電話及時間，

並同時互打電話以確認安全。 

七、若單獨看房子時，應注意出入口的位置，並不要關閉出入的大門，以方便

應變。 

八、小心提防浮誇不實的廣告及屋主。 

九、貨比三家不吃虧，多比較幾家，再做決定。 

 

住所的品質 

＊事前租屋選得好，事後居住沒煩惱！ 

一、注意屋內採光，通風是否良好。 

二、注意窗口的方位，是否嚴重西曬？ 

三、頂樓加蓋的房子，特別注意是否會漏水，夏天是否會過於炎熱。 

四、住一樓要注意是否會淹水。 

五、考慮租金價格相對於屋況是否合理。 

 

搬入租屋處後應注意事項 

＊特別是女同學請務必特別注意喔！ 

一、最好將房門換新鎖。 

二、養成隨手鎖門的習慣特別是在睡前。 

三、與鄰居（室友）建立良好關係，建議最好選擇社交單純的室友。 

四、注意租屋附近是否有可疑人物。 

五、告知家長、師長正確租屋住址及電話。 

六、避色和陌生人共乘電梯。 

七、深夜莫走暗巷盡避免夜歸。 

八、檢點自身言行勿添他人困擾。 

九、單獨在家時不要隨便讓陌生人進入屋內，應門時應詢問清楚。女同學宿舍

可製造「假相」，門外鞋架故意放置一、兩雙男用鞋，在陽台上掛些男襯衫。 

 

租屋安檢事項 

＊住的安全，你、我都放心！ 

一、注意樑柱有無裂痕，樑是否彎曲，衣櫥的門、窗戶是否會卡住無法打開，



若有上述的情形，表示此屋結構有問題，請慎重考慮是否要承租。 

二、隔間是否為防火器材或易燃物。 

三、滅火設備：乾粉滅火器（使用方法：１拆斷封條２拔起保險插梢３噴嘴管

朝向火點口壓下二氧化碳瓶壓版即噴出；三個月檢查壓力表 150-200 磅，藥

劑有效時限三年） 

四、緊急照明設備：樓梯轉角處。 

五、安全門是否上鎖無法打開：正上方應設置標示燈。 

(一)逃生出口應無障礙物。 

(二)鐵窗之鎖頭是否有鑰匙或是生鏽無法打開、 

(三)熱水器放置通風處。 

(四)謹慎使用瓦斯或電器電品，以免發生意外。 

(五)準備手電筒、急救箱。 

 

育達科技大學校外賃居生看屋檢查表 

基本資料  

看屋日期     年   月   日  房東姓名  
   

房東電話  
   

房東手機  
   

房屋地址  
   

租金  

租金  每月          元  每學期        元  每學年        元  

押金  
   

訂定契約    是  否  

房間  

坪數  
   

窗戶數  
   

套房 
   

雅房 
   

幾人合住一間                人  房間數  二房三房四房  

房屋內設施  

衣櫃  
   

書櫃  
   



床  單人雙人上、下舖  空調  冷氣暖氣除濕機  

書桌  
   

椅子  
   

熱水器  電瓦斯  洗衣機  
   

脫水機  
   

乾衣機  
   

電視  電視有線電視  冰箱  
   

電話  
   

其他一  
   

其他二  
   

其他三  
   

安全設施  

滅火器  
   

熱水器  浴室內屋內屋外  

逃生門  
   

緩降梯  
   

緊急照明  
   

樓梯、走道  堆放雜物通暢  

安全門  
   

其他：  

請教房東問題  

1.房租是否含水、電、瓦斯？  

2.房屋清潔方式？  

3.廚房是否可使用？  

4.是否有其他特殊要求？  

看房子應注意事項  

1. 瞭解或詢問室友的簡單資料、作息〈如果可以，可見個面〉。  



2.留意屋內公共設施使用的情形，可藉此判斷室友是否有公德心？  

3.檢查水龍頭、熱水器的功能是否正常？  

4.留意排水管、馬桶是否會阻塞？  

5.留意自來水壓是否正常？水流量是否正常？  

6.確認門窗可打開？  

7.確認樑柱是否有裂縫？影響結構的安全？  

8.瞭解附近的交通狀況？  

9.留意附近是否有噪音干擾？  

10.其他個人想知道事項？  

 

搬家的準備 

事先規畫好、事後少煩惱 

一、搬運前列出清單，方便搬運核對，以免有所遺漏。 

二、打包行李時將重物放下面，輕的放上面，並注意箱子的底部要黏好。 

三、可用報紙、舊衣服、保力龍固定箱子的空隙。 

四、可在紙箱外面註明物品內容，是否易碎？ 

五、箱子勿過大，以免搬動不易且底部易破裂。 

六、音響、電腦、電視…等電器品之電線、插座最好註明並固定。 

七、貴重物品最整隨身攜帶或先置放在親友家中。 

 

(一)租金： 

１、如果承租的意顧並不太高，只是作為備用的選擇，則訂金少付一些，即

使承租人不覆行租約，訂金被沒收，損失也少些。 

２．承租人交付訂金時，最好請出租人寫立收據為憑，以避免出租人忘記已

收訂金。 

(二)押金：即為押租保證金，為避免契約關係終止時，押金遭沒入的情形發牲，

因此同學應謹慎使用租賃物，另外最好能在租屋時，即將損壞物品寫在契

約中，退租時有核對依據。又押金金額以房屋月租兩倍為宜。 

１、設備維修：民法中規定，出租人應負責租賃物之修繕。 

２、訂定契約時承租人連帶保證人最好由定長擔任，尤其是未滿二十歲的同

學應由家長擔任連帶保證人。 



３、充分了解租金的繳交方式、日期：確定租金是月付或以學期計，寒、暑

假是否包括在內，及付款期限及連絡方式。 

 

案例參考： 

一、某校某同學租賃房屋時，因二房東曾「阿沙力」的表示可彼此信賴，租賃

一個月後，該同學深覺隱私權受侵害，房間內的東西常莫名其妙被動用，

二房東推說不知且惡言相向。該生決定搬走，當他向二房東索回已付之房

租及押金時，無依據而自認倒楣。 

二、某校某同學遷至新居一週後，發覺房東夫婦感情不睦，時常大吵大鬧，幾

經反應無效，且半夜被吵醒後，隔天上課即沒精神，忍受一學期後才另覓

新家。 

三、某校某同學因貪圖便宜，選擇一本板隔間的地下室作窩，數天後，發現寢

室通風不良、陰暗潮濕，半夜還可聽到隔壁室友大放音樂的聲音，幾次欲

與隔壁室友溝通，但因該室友身材魁梧、面露兇相，因此放棄溝通，倉促

搬離。 

四、某校某同學匆匆決定租屋處，搬進去住後，才發現由於是頂樓加蓋，夏天

悶熱不已，除了回去睡覺外，該生多不願回蒸籠當烤鴨。 

五、某校某同學遷至新居後發覺房間面臨大馬路交通流量大，噪音較高，睡眠

精神受影響，半個月後賠了押金匆匆解約倉促搬離。 

 

學生房屋租賃契約注意事項 

    本契約範本與注意事項係提供同學於校外租屋時參考，並提醒校外租屋同

學於訂定租賃契約時，不僅應注意相關租賃契約問題，並應確實遵守契約內容，

以維護自身之權益，進而促進房東與租屋同學間良好和諧之租賃關系。(註：本

契約範本與注意事項之製作乃參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房屋委員會所制訂之房屋

契約書及中華民國住宅暨社區服務協進會【財團法人崔媽媽基金會】之契約及

注意事項而成)。 

  

應注意事項 

一、訂約時應先確定訂約者之身分，即房東是否為房屋所有權人或有權出租考

者，可是請對方出示身分證或駕照等證明身分之文件及房屋所有權狀或房

屋稅單，以確定是屋主本人。 

二、若是向二房東租屋，需注意大房東是否反對轉租，如果大房東與二房東的

契約中有反對輔租的約定，則將來大房東終止與二房東的租約時，房客的

權益會受到損失。 

三、依民法四四三條規定，當房主是二房東時將房屋予以全部轉租給其他房客

時，是無效的，因此僅能部份轉租才存在有效的租賃關係。 

四、若立契約書人中有一方為未成年人，最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以免因

事後法定代理人不同意而產生困擾。但如事實足以認定，租屋是該未成年

人日常生活所必需(例如求學中的學生)，縱使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租約仍



然有效。 

五、此處出租人及承租人、連帶保證人名稱記載，一定要與契約書最後的簽名

記載一致，以免發生爭議。 

六、租賃契約的訂立應建構在雙方合意之基礎上審慎行之。 

七、訂約前應先確定欲承租房屋的結構是否安全，防火防盜等防災及逃生設備

是否齊全，並注意房屋四周的環境，是否是頂樓加蓋或是地下防空避難室。 

八、如有意願承租該棟房屋時，另應注意房屋是否為合法建物或是違建物。為

慎重起見，房客可以記下門牌號碼，並向房屋主探詢地號與房屋建號即可

至當地地政事務所申請該建物的登記物簿謄本。從登記簿謄本可以看出誰

是所有權人，有無遭法院本查封…等各種情況。不動產登記簿是公開的，

任何第三人都可以申請調閱。(但如為三、四十年以上的房子，有可以是未

登記建物，但不是算是違章建築。) 

九、確定房屋出租的範圍，是否僅供住定或可供營業用;或是否附傢俱吏用等均

應詳予約定，因為此會涉及到房東應交付給房客的房屋狀態，以及未來租

賃關係終止時，房客應返還如何狀態的房屋及有關設備。 

十、交屋時可拍照存證租屋狀況，以供返還租屋回復原狀之參考。如租屋附有

傢俱，應以列清單註明為宜(後附參考表一)。 

十一、租約如未到期，而房屋被轉賣或被法院拍賣時，依民法四二五條之規定： 

(1)如租約未經法院公證，且為不定期限租賃或超過五年之長期定期租賃

契約，租約對新屋主並不繼續存在，新房東有權解除租約。 

    (2)如租約為未經法院公證之五年以內定期租約，並不影響房客權益，房

客仍可繼續向新屋主承租至租約屆滿。 

十二、如覺得房屋狀況令人滿意時，可向房東爭取屋期滿後的優先承租權，事

先在契約中加訂「租約期滿，原房客有優先承租權」之條文，並可事先協

調漲價幅度及時間。 

十三、依土地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房屋租金不能超過土地及期房屋申

報總額年息的百分之十。即將房屋及土地申報總值除 10 再除 12，就等於每

月租金的上限，超過部分房客可以不付，也可以請求當地縣市政府強制降

低租金。但如果雙方同意約定的租金超過土地法最高限額時，不算違法。(土

地部分，任何人均可向地政機關取得公告地價資料；房屋部分亦可向稅捐

機關取得房屋現值的資料)。 

十四、另依土地法第九十九條之規定，押租金不得超過二個月房屋租金之總額，

超過部分，承租人得以超過之部分抵付房租。 

十五、有訂期限之租賃契約，房東不得單獨調漲租金，如果房東片面提出調漲

租金時時，房客可以予以拒絕。 

十六、如因天災事變，或房東怠於修繕租賃物等非因房客之事由致使租賃物一

部分或全部不能使用時，房客可依租賃物不能使用之部分請求減免租金或

終止租賃契約而請求損害賠償。 

十七、在交付押金、訂金或租金時，房客都應要求房東開付收據或在房客持有

的租賃契約書中簽收註明收訖事宜（後附參考表二），當然房東在返還押金



或訂金於房客時，也應該要求房客簽寫收據或在房東持有的租賃契約書上

記明收訖事宜。 

十八、依據民法第四二七條之規定「就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捐，由出租人負擔」，

故一般坊間的契約書中，常見有「租屋之房屋稅、地價稅…等，如果較出

租前之稅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房客負責負擔」之規定，此並不合理，

應盡量爭取由房東負擔。 

十九、有關使用房屋而連帶生的相關費用如水朧費、大樓管理費等，應事先於

契約中明訂數額或彼此分擔之方式，以免事後產生爭議。 

廿、與室友分租時，應事先明訂租金、水電費等相關費用分擔情形，並雙方確

立合理、良好之生活公約等規範事宜，以避免日後產生無謂的糾紛。 

廿ㄧ、當房客為尋找分租室友，而欲擔任二房東角色時，應先取得房東同意，

經確定可以轉租後，方可與房客簽約，訂約後房客只需對二房東負租。屆

時如果房客有違背契約之情形時，則全權由二房東對大房東負責。 

廿二、一般坊間的契約書中，如訂有「未經房東同意，不得私自將租賃房屋之

全部或一部出租、轉租、頂讓或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房屋」之規定時，

可爭取加註「留宿親人，不在此限」。 

廿三、房客在租屋時，應特別注意房屋建材品質、消防安全、結構安全設備、

管線是否漏水等事宜，以免遷入後蒙受意外損失之情事。 

廿四、依民法四二九條之規定，租賃物有毀壞時，如屋頂漏水或水管不通等因

自然使用所產生之修繕必要時，房東有修繕的義務；其他設備之使用，則

應盡可能事前在租屋契約中載明何種房屋損害由房東負責，何種損害由房

客負責，以免雙方在修復費用上的分擔方式，以免日後發生糾紛。 

廿五、房東有修繕租賃物之義務，所謂租賃物不僅指所租的房屋本身，尚包括

如樓梯損壞、電梯或水、電設施等。 

廿六、依民法四三七條之規定，房客有保管房屋及危害通知的義務，如果有違

反保管義務致使房屋毀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或發現房屋有修護之必要

而疏於通知，致使房東來不及維護而有所損失或損害擴大時，要賠償房東

因此所受的損害，但如果該危害應維護事項，為房東已知考，不在此限。 

廿七、依民法四二四條之規定，無論租賃契約如何約定，只要租賃物有危害房

客的健康或生命安全時，房客得綸止契約，例如房客發覺所承租的房屋是

輻射屋或有土石流危機等情形。 

廿八、依民法四三○條之規定，房東有條繕義務，但經房客催告仍不修理時（後

附參考範例表三），房客可片面提出終止租約。 

廿九、無論有無訂立契約，假若房客使用租賃房屋有非法使用或影響公共安全

事由時，房東有權片面終止租約，且無須先期通知就可立刻要求搬遷。 

卅、選擇住處時，除應謹慎考量租賃處區位環境複？性問題，並應注意同棟建

築物進出人口之安全性及鄰里周邊相關問題外，遷入後房客應遵守所承租

房屋附屬之相關住戶規約。 

卅一、民法四百四十條規定，房客要欠租兩期以上，並經房東催告，房東才能

終止租約，是以若房東在租賃契約中明訂「欠租即可終止租約」是無效的。



但此並非指房客未來可以投機少付兩期房租，就算租約已經終止，房東仍

可向房客索討所欠之房租。 

卅二、房客在終止租約經房東催告搬遷或租期屆滿仍不交還房屋時，自終止租

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房客應給付房東按房租二倍計算之違約金。 

卅三、所謂回復原狀，係指在原來或經常情形下，因經過使用而應該有的狀態，

如地毯、電燈、衛浴設備等正常使用耗損的部分；但如果房客為了安裝冷

氣或其他設備，未經房東同意而擅自？洞；釘孔或挖掘時，需負賠償責任。 

卅四、房客如果要裝演改變房屋原本結構應先萬得房東之同意，亦可事先與房

東約好，租約期滿房東是否願意買下裝潢或是否願意多續租幾年，再決定

是否投入裝潢改善。 

卅五、租賃期限屆滿，房客完成應盡責任後，房東扣除房客應繳納之相關費用

後，房東有義務退還押租金，如不覆行時可予以催告要求強制執行（後附

參考範例表四）。 

卅六、為求慎重，租賃雙方可明訂彼此合意之某法院來處理或進一步仲裁彼此

無法解決之糾爭。 

卅七、建立租賃雙方良好和諧之關係，同時兼顧房東、房客雙方之權益，才是

根本解決糾紛產生之道。 

卅八、如有未盡事宜，可參考民法第五節「租賃」及土地法第三編第三章「房

屋及基地租用」等條文。 

卅九、提前終止租約，除應於一個月前通知外，並應另行給付另一方相當於一

個月租金的金額為宜。 

四十、雙方於訂定契約時，應於契約上清楚載明特別約定之事項，如可否飼養

寵物、可否開放異性入內、可否留宿異性、可否打麻將、室內可否？煙及

修繕責任歸屬等相關生活約定，以免日後產生爭議及糾紛。 

四十一、訂約時請務必詳細審閱契約條文，由雙方簽名、簽章或按手卬，並寫

明戶籍地址及身份證號碼，以免日後求償無門。 

四十二、契約書內容中若有更改處，雙方要加蓋卬章或共同簽名，以防止未來

發生糾紛情事。 

四十三、簽約完畢，雙方應各執一份完整的契約書正本留存，如有數位承租人，

則可與出租人依人數分別訂立數份契約，亦或每位承租人於租賃契約書承

租人處簽名，以保障自身權益；所謂正本係指凡簽名蓋章處應為用卬簽名

之原件正本，而不得以影本代替。遷入後並應自我要求尊重契約內容，並

進而積極維持房東與房客間良好之租賃關係。 

＃參考範例表一：房東提供之傢俱清單（自行影印雙方填寫存留） 

傢俱名稱 數量 簽收前堪用狀況 維修責任權責 修繕費用分擔 備註 

如：書桌 壹張 例：良好完整 房東房客 由房客負擔 壞掉要負責賠

償 

如：單槽

脫水機 

壹張 例：8 年之舊品，

尚堪用 

房東房客 無(壞掉就淘汰) 淘汰後，房東不

提供新品 



出租人簽收： 

承租人簽收： 

 

＃參考範例表二之一：房租收付款明細（一式二份，房東房客各執一份） 

租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租押金額 收付款金額 收款人簽收 

中華民國   

所屬月份 租金金額 收付款日期 收款人簽收 

    

    

    

 

＃參考範例表二之二：訂金收款明參考 

收據 

茲收到     （租屋人）租屋訂金 

新台幣     元，並保留至  年  月  日止。 

此據 

出租人簽章： 

租屋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考範例表三：「條繕義務通知－房客篇」之存證信函通知範例 

   按本人前於民國   年   月   日向 台端承租門牌號碼      市      路       

段       巷      弄    號     樓房屋，詎於本人遷入後未達月餘，即發覺浴

室內熱水器無法使用，且天花板嚴重漏水，除整日滴水外，因而導致油漆剝落不

斷，影響屋內整潔甚大。本人於    年    月    日曾以電話與   台端聯絡，

惟不見    台端採取修復措施，特以本函催請台端於三日內履行民法四百二十九

條之修繕義務，逾期則本人將自行請水電工修復。修復費用，本人將逕自本月份

租金中扣除，特以稟知，企待見覆。 

 

＃參考範例表四：「返還押租金通知－房客篇」之存證信函通知範例 

    按    台端與本人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所簽訂之不動產租賃

契約，租賃位於     市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房屋，業已

於    年    月    日屆滿，並經本人簽還房屋予  台端。查本人於簽訂租賃契

約時，以交付  台端押租金新台幣（            ）元整，依約    台端應於租

約屆滿時返還押租金於本人。惟屢經本人催告  台端返還前述押租金， 台端均

置之不理，特以此函告  台端請於函到七日內，返還前述押租金於本人，以免爭

訟，為荷。 

 

 



 

學生校外租屋房屋租賃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出租人             （以下簡稱為甲方） 

立契約書人：承租人             （以下簡稱為乙方） 

乙方連帶保證人：              （以下簡稱為丙方） 

茲因房屋租賃事件，雙方合意訂立本契約，並約定條款如左： 

第一條：租賃標的所在地、使用範圍及使用目的 

１、房屋座落：  縣（市）  鎮（鄉、市、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２、使用範圍：右述房屋□整層(房  廳  廚  衛)房間  間＼□套房   間 ＼ 

             □雅房     間。 

３、使用目的：□住家＼□營業＼□其他 

 4、使用家具:  

第二條：租賃期間 

 1、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止 ，計  年 月。 

 2、其他: 

第三條：租金及押租金 

１、租金□每月＼□每學期新台幣     元整。 

       乙方應於□每月    日前＼□每學期        月       日前給付甲方。 

２、押租金為新台幣    元整。乙方應於簽訂本約之同時給付甲方。甲方應 

       於契約終止或期限屆滿， 乙方騰空並返還房屋時，扣除乙方使用所必須 

    繳納之費用後，無息退還乙方。 

３、乙方如有積欠租金或房屋不當使用應負賠償責任時，該積欠租金及損 

    害額，甲方得由押租金優先扣抵之。 

第四條：稅費 

１、就本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捐，如房屋稅、地價稅、綜合所得稅、印花  

    稅等，皆由甲方自行負擔。 

２、租賃期間因使用本租賃物所產生之□電費＼□自來水費＼□瓦斯費＼ 



    □電話費＼□大樓管理費＼□其他＼除另有約定外，應由乙方負擔。 

第五條：續租 

        乙方於租約屆滿時，如需續租，有優先承租之權利。 

第六條：轉租 

         經甲方同意，乙方為減輕負擔，得將租賃房屋為一部份轉租或分租與第三人。  

第七條：修繕及改裝  

１、房屋因自然使用所產生之耗損而有修繕之必要時，應由甲方負責修 

    繕，不得拖延。若修繕不能或修繕後不合使用目地時，乙方得終止本 

    租賃契約。 

２、乙方如有裝潢或改裝設施之必要，應取得甲方之同意，但不得損害原  

    有建築結構之安全，並不得違反建築相關法令。 

３、因乙方之故意過失致房屋有任何損害時，由乙方負修繕或損害賠償 

     之責。 

４、其他： 

第八條：房屋之使用  

１、乙方不得將房屋供非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若造成甲 

    方之損害，願負一切責任。 

２、如租賃物所在地之公寓大廈住戶間就房屋及相關設施之使用有規約或 

    其他決議者，乙方亦應遵守之。 

第九條：違約之效果  

１、乙方除以押租金抵償外，積欠租金達兩個月以上，經甲方催告限期繳 

    納仍不支付時，甲方得終止本租約。 

２、乙方於終止租約經甲方定七日以上催告搬遷或租期屆滿已經甲方表示 

    不再續約，而仍不交還房屋，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乙方 

    應給付甲方按房租貳倍計算之違約金。 

 ３、甲乙任一方若有違約情事，致損害他方權益時，願賠償他方之損害 

     及支付因涉訟之訴訟費、律師費(依稅捐機關核定之最低收費標準) 

     或其他相關費用。 



第十條：租賃物之返還  

         租賃關係消滅時，乙方應即日將租賃房屋回復原狀遷空返 

      還甲方，不得拖延。如租賃房屋之改裝係經甲方之同意者，乙方得以 

      現狀遷空返還。 

第十一條：誠信原則  

    本約如有未盡事宜，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依民法等相關法令  

        辦理。 

第十二條：特別約定事項：（雙方得自行議訂之特別條款）  

１、 

２、 

３、 

恐口說無憑，特立本契約書一式貳份，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出租人﹝甲方﹞：                                         ﹝簽章〕 

戶籍地址： 

身份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承租人﹝乙方﹞                                            ﹝簽章﹞ 

戶籍地址： 

身份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乙方連帶保證人：                                       ﹝簽章﹞ 

戶籍地址： 

身份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生活安全知多少？  

安全常識 



一、飲食衛生 

出門在外，得打點自個兒的腸胃，在外面用餐，提醒你，務必找一個衛生

可靠的店用餐，以免吃壞肚子，到時候賠了銀子又折損健康囉！ 

二、交通安全 

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外宿同學常以機車代步；因此，騎乘機車

時要特別注意安全，不追求速度與刺激，注意行車安全。又租屋時應考慮

是否停車是否方便？並注意防止愛車失竊【多買二個鎖鎖住前後輪】。搭乘

車輛時，避免在昏暗偏僻處下車，勿搭玻璃視線不明、車號不清楚及陌生

人的車輛。 

三、用電安全常識 

  (一)、保險絲熔斷，是用電過量預告。 

  (二)、電線陳舊，最易破損，應注意檢查更換。 

  (三)、衣櫃內部不可裝設電燈烘衣。 

  (四)、電暖爐旁不可放置易燃物品或靠近衣服。 

  (五)、電熱水器檢查其自動調節裝置，是否損壞，以免發生過熱引起爆炸。 

  (六)、電器開關附近應備滅火器以防火災。 

  (七)、多種電器不可共用一個插座。 

 

四、如何檢查瓦斯漏氣 

  (一)、通常漏氣位置為容器之開關皮輸氣皮管與其接頭各部。 

  (二)、可用棉花或破布沾上肥皂液塗抹，如有肥皂泡陸續出現即表示漏氣現象。 

  (三)、瓦斯熱水氣應裝設於戶外。 

  (四)、切忌使用火柴、打火機檢查。 

五、遇火警如何報警 

(一)、１１９電話在撥通後３秒鐘始可通話(有長途控制器不能打) 

  (二)、報告火警時應將發生地點、○○○街(路) ○巷○弄○樓及附近明顯目標，火

災種類一併報出，以利搶救。 

  (三)、不可謊報，延誤救災。 

六、當你在家時，聞到一股(濃)瓦斯味時，如何處置？ 

  (一)、拿濕毛巾摀住口。 

  (二)、關瓦斯總開關。 

  (三)、打開窗戶，讓空氣流通(金屬鋁門窗，小心碰撞) 

  (四)、勿開啟或關閉任何電器產品；如開電風扇或排油煙機以免產生火花，引

起爆炸。 

七、電線走火時，如何處置？ 

  (一)、首先截斷電源，再將著火線路割斷撲滅。 

  (二)、切忌用水潑救，以免觸電。 

  (三)、可使用海龍滅火器、乾粉、二氧化碳滅火器。 

八、睡夢中被濃煙嗆醒，如何逃生？ 

  (一)、切勿驚慌，第一件事觀察哪裡可以逃生，一瞬間可決定死。 



  (二)、濕毛巾摀住口鼻或塑膠袋(十五公斤裝平時家中應準備)！ 

 (三)、採低姿勢，沿地板爬行(離地面二十公分以內或階梯角落都殘留著些微

空氣)！ 

  (四）人站在窗邊，以窗簾或床單撕裂成條連接或沿水管、廣告牌、電線桿、

攀爬而下、或自室外安全梯逃生。 

（五）小孩可用棉被裹住，以繩索自窗口下垂下。 

（六）通過火焰之時，應將所穿衣服用水浸濕或以棉被、毛毯等浸濕後裹住身

體迅速衝出。（使用海龍高效環保（ＮＡＦ）噴灑全身亦可） 

（七）夜間火警應先通知樓上熟睡的人逃生，勿僅顧自己撲救或逃生。 

（八）煙的上昇速度，遠比人上樓梯來得快，故火警時應儘速向地面逃生。 

（九）不可跳樓，以免產生骨牌效應。 

九、其他： 

（一） 勿出入不正當場所，以免遭受池魚之殃。 

（二） 勿結交有不良嗜好，及不良習性之損友。 

（三） 財不露白，存摺、印章分別儲放，密碼勿隨便告訴他人。 

（四） 勿因好奇或受不良朋友之影響，吸食迷幻藥物，害人又傷身。 

（五） 近常發生衛浴設備，洗臉盆爆裂傷人事件，請勿不當使用施加過大壓力

或重量，易發生危險。 

（六） 做好敦親睦鄰，晚上九點後勿大聲喧嘩，音響，電視，聊天聲音放輕，

以免影響社區安寧及破壞虎技學生應有之形象。 

十、緊急事件之通報系統 

如遇緊急事件時快打下列電話： 

軍訓教官室值勤專線：037-652526 

警察單位：１１０ 

火警、緊急求助、救護車：１１９ 

苗栗縣校外會：037-269521  

談文派出所：037-622664 

房東、里長管理員等社區力量：外宿同學於租賃處出入，如遇緊急事件，房

東及里長是最可立即求助、支援的力量。 

失火  房客賠不賠？ 

房東索貼，須以房客有重大過失為限。 

【記者鄭智仁／報導】出租的房子失火，房客應否負賠償責任？呂姓房東控告

陳姓房客因用電不當，導致電線走火，室內裝潢全被燒毀，害他花大錢裝修，

因此，求償七十三萬元；不過，法院判決認為，民法明文規定，房客要有重大

過失才須負責，即使雙方訂立的租賃契約有約定條款，也不能據此要求房客賠

償；針對租屋常見爭議，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也建議租屋族，訂約前最好先參照

租約定型化契約範本，以確保權益。 

 租屋族在簽約租賃契約時，最頭痛房東在契約裡訂立許多約定條款，例如要

房客負起失火賠償之責；消基會房屋加集人林旺根說，依據民法規定，此項約

定排除責任條款根本沒有法律效力，因為民法已有規定，租賃物因失火而毀損



滅失者，必須以房客有重大過失為限。 

 台北地方法院日前便有類似判決，呂姓房東因出租的房子失火，不僅裝潢全

毀，連樓梯間的牆壁也被燻黑，他自行請工人搬運廢棄裝潢及灰渣等，並修復

房屋及外牆，光這部分的費用就高達卅九萬元；加上在修復期間，房子無法出

租，他為此深身心煎熬，因此，一併請求精神賠償，總共向房客求償七十三萬

元。 

 法院認為，民法規定的重大過失，必須以承租人顯然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

義務而言；本件失火案經消防單位勘驗後，認定失火原因可能是電源配線短路

導致起火燃燒，檢察官也據此作出不起訴房客的處分。 

 

消保會通過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 

屋主不得任意漲租金 

房客須善盡管理人義務 

【記者鄭智仁／報導】坊間可輕易買到格式化的租屋契約，對屋主及房客來說，

要簽訂租約相當方便，但也因為契約太過簡略，導致租屋糾紛層出不窮；依據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通過的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規定，屋主必須詳實

填寫出租房屋資料，且不得任意調漲租金，房客也要盡到善良管理人之義務，

確保房子不致有毀損或滅失之虞，否則雙方都可據此提出解約甚至賠償之要求。 

 房客最怕租到產權有問題的房子，雖然房屋業者多有「買賣不破租賃」的觀

念，但為了減少糾紛，雙方最好還是在契約內容明訂房屋產權狀況；依據定型

化契約範本規定，包括房屋所有權人、建物完成日期、主要建物及附屬建物的

範圍，以及房屋是否有設定抵押權、查封登記或其他物權之設定等，最好都在

契約一開頭就言明在先。 

 在租金及押金部分，房東與房客大多會事先約定，所以，糾紛較少，不過，

在管理費及部分大樓有公共基金等部分，卻常有爭議；依據契約範本規定，包

括管理費、稅負負擔，甚至包括公證費用、仲介費用等，只要想到有任何可能

牽扯不清的帳務分配問題，都可以在契約中明訂；為了保障弱勢租屋族權益，

範本特別規定，屋主不得任意調漲房租。 

 依照民法規定，房客必須善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若房子因房客使用不當，

導致毀損或滅失，必須負賠償之責；不過，若不是可歸責於房客之事由，導致

房子有部分空間不能使用，房東應該依比例減免房租，否則，房客有權主張解

約。 


